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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委编办〔2010〕6号

关于开展机构编制执行情况联合督查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党委、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县直各单位：
根据省纪委、省委组织部、省委编办、省监察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公务员局《关于开展机构编制执行情况联合督查的通知》（闽委编办〔2010〕114号）和三明市纪委、三明市委组织部、三明市委编办、三明市监察局、三明市人事局、三明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机构编制执行情况联合督查的通知》（明委编办〔2010〕42号）的部署和要求，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《机构编制违纪行为适用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以下简称《解释》）、中央编办《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》（中央编办发〔2007〕5号）和2010年全国机构编制监督检查会议要求，决定近期在全县开展机构编制执行情况联合督查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查的主要目的

（一）深入学习贯彻《解释》和机构编制管理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机构编制管理，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提供有力保障。

（三）严肃机构编制纪律，对违反机构编制纪律的行为，按规定予以处理。

二、督查的范围和主要内容

（一）督查范围

县、乡镇（街道）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。

（二）督查的主要内容

1、是否未经机构编制部门审批，擅自设立或撤并机构，提高机构规格或者变更机构名称、性质、职责、经费渠道等；

2、是否违反规定增加编制或擅自超出编制数录用、调任、转任人员；

3、是否擅自超规格、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（包括领导职数和非领导职数）；

4、上级部门是否违反规定干预下级部门职能配置、机构设置、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配备； 

5、编制使用情况、履行职责任务情况；

6、其他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三、督查的方式方法

按照分层级联合督查的原则，由县委编办牵头，县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、人事、财政等部门参加，组成联合督查组对全县机构编制执行情况进行督查。督查分三个阶段：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2010年6月30日前结束）

各单位先按照督查内容认真开展自查。通过自查，注意总结机构编制执行情况的经验和做法，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、意见和建议。自查结束后，分别由主管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形成自查材料，并填写“县、乡镇（街道）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及职数配备使用情况统计表”，连同书面材料于6月30日前报送县委编办。 

（二）联合督查阶段（2010年7月9日前结束）

7月上旬，县联合督查组对县、乡镇（街道）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进行督查。采取适时对县、乡镇（街道）进行抽查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总结报告阶段（2010年7月13日前结束）

县联合督查组对各单位自查和督查情况进行汇总、分析，形成督查报告，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建议。由县委编办将自查和督查情况汇总后，于7月13日前报送市委编办，同时做好迎接市督查组对县、乡镇（街道）开展抽查的准备工作。

四、督查的有关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县直各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要充分认识做好开展机构编制执行情况自查自纠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督查工作深入开展，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认真自查，自觉整改。县直各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要认真开展自查工作，对自查不认真、走过场的，要给予通报批评。对自查和抽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，要认真予以整改；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，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

（三）县联合督查组抽查的情况，由县委编办以专报件的形式呈报县委、县编委领导审阅。 

附件：县、乡镇（街道）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及职数配备使用情况统计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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